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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1-10月查獲8,528.7公斤，較110年同期3,117.3

公斤，增加5,411.4公斤（+173.6%）。

物流-毒品查獲量

111年1-10月製運販人數1萬1,152人，與110年同期1

萬1,312人，略減160人，差異不大；施用人數3萬

7,567人，較110年同期3萬4,588人，增加2,979人

（+8.6%）

人流-製運販施用人數

資料來源：臺高檢署

03

（％）

初次施用毒品比例下降

111年1-10月初犯施用毒品人數6,592人，佔整體施

用比例為17.5％ ，自106年起逐年持續下降

初犯-初次施用毒品比例

各級毒品查獲數量增加



大麻、先驅原料查獲數量增加，
毒品咖啡包市場需求仍大

大麻 （111年1-10月）

淨重：1,492.52公斤（+679.2％）
株數：1萬2,925株（+25.8％）

資料來源：臺高檢署、司法警察機關

先驅原料 （111年1-10月）

查獲3,512.5公斤（+149.9％）

毒品咖啡包 （111年1-10月）

查獲13萬3,394包（-6.9％）

施用MMA、PMMA死亡人數降
至最低

109年93人，110年37人，減少56人
111年1-10月，降至6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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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1-10月查獲數量與110年同期比較



一.大麻查獲量再創新高、施用大麻者不易被查獲

年度
起訴

（含簡判）
緩起訴
處分

觀查勒戒
不起訴

職權不起
訴處分

合計

108年 173 327 127 - 627

109年 172 290 101 - 563

110年 39 245 172 2 458

111年
(1-10月)

41 247 203 - 491

司法警察機關查緝大麻案件成效 檢察機關偵結施用大麻人數

施用族群：白領階級、具國外居住經驗者、年輕人…

施用地點：住家、娛樂場所等隱蔽處所

資料來源：臺高檢署、司法警察機關 05



二.快遞郵包易夾藏毒品，為毒品走私最常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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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111年1-10月邊境查獲快遞郵包走私毒品

快遞郵包毒品件數佔 90％ 快遞郵包毒品重量佔 8％

資料來源：關務署、海巡署

快遞

55%

郵包

35%

其他(漁船、一般貨物+旅客)

10%

快遞

7%

郵包

1%

其他(漁船、一般貨物+旅客)

92%

查獲件數 查獲重量

 108-111年(1-10月）快遞郵包走私毒品件數



三.利用未列管原料製毒，規避查驗及查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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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關務署

件數 數量(公斤)

108年 14 2,224.60

109年 1 25.34

110年 10 1,906.15

111年1-10月 23 7,903.93

 海關發現未列管先驅原料數量

保三總隊111年3月查獲2-(2-
氯苯基)-2-羥基環己酮 （製造
愷他命原料），已於111年7
月列管。

調查局111年4月查獲2-溴-
3,4-亞甲基雙氧苯丙酮（製造
3-4-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原
料），已於111年8月列管。

 司法警察查獲以未列管原料製毒工廠



策進作為與成效

 將大麻、新興毒品列為安居專案查緝重點

 訂定提升員警向下刨根查獲施用大麻獎勵措施

 同步執行「擊落麻毒」專案，瓦解網路交易平台

桃園地檢指揮刑事局在龍潭查
獲史上最大規模大麻栽植場，
扣得大麻4,218株

新北地檢指揮保三總隊及基隆關
查獲史上最大宗貨櫃走私大麻案
件扣得456公斤

一.深化安居緝毒專案，掃蕩網路毒品交易

資料來源：警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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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/21院長裁示策進
7月起加強查緝

查獲人數
+86%



策進作為與成效

關務邊境截毒110年5月成立關務邊境安全聯繫會報，自111年4月1日起取消
空運快遞併袋制度

111年1-10月海關與各緝毒單位
合作攔阻大麻1,284公斤走私

111年1-10月海巡署查獲重大
海上走私毒品8件，查扣愷他命、
海洛因6,853公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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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攔截毒品於關口，強化邊境管制措施

110年9月起快遞、郵包夾藏毒品走私案件，分由調查局及警政
署偵辦，分進合擊，強調溯源偵辦

查獲件數
增加3成5

走私數量
減少4成

海巡海上緝毒

資料來源：關務署

 111年4-10月取消併袋查獲毒品情形與110年同期比較：

108件→ 146件
（110.4-10） （111.4-10）

877.9公斤→ 515.1公斤
（110.4-10） （111.4-10）



提報列管

監控

流向

邊境
攔檢

1. 加強高風險查驗，擴充拉曼光譜圖

2. 疑似未列管可製毒原料，提報毒審會列管

3. 建置未列管製毒原料通報機制查緝機關與海關密切合作，未列管

製毒原料監控後續流向

1. 超前部署，類緣物一併提報

2. 具產業價值，評估納入先驅化學
品工業原料或關注化學物質

策進作為與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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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加強可供製毒原料之攔檢、監控及列管

公告列管毒品先驅原料品項共38項，

110年公告7項、111年公告8項



建立「重大毒品案件情資
整合及協調處理」機制

建置「重大毒品案件
情資E化通報」系統

成立「查獲重大毒品案件
審議委員會」

策進作為與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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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優化情資整合及協調處理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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